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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法

离异夫妻约定房产归儿子所有

法官调解房产过户纠纷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轿
车停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却
没有开启双闪，车后也未摆放
三角警示牌，交警上前查看，发
现司机在偷摘护栏外的核桃。
9月 10日，山西高速交警三支队
通报相关情况，向大家发出警
示。

8月 31日下午，三支队三大
队民警在辖区青兰高速巡逻
时，发现一辆轿车停在应急车

道内，既没有开启双闪，也未在
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交警连
忙上前查看，却发现车上没
人。随后，交警从护栏外找到
了一名正在偷摘核桃的男子。
原来，男子驾车行驶到此处，看
到护栏外的核桃树果实累累，
便将车停在应急车道，翻出护
栏去偷摘核桃。

交警严厉批评了男子，并
对其非紧急情况下在应急车道

违停的行为，作出罚款 200元，
记 9分的处罚。高速交警提醒
大家，应急车道只有在车辆发
生故障、事故或是车上人员需
要抢救送医等特殊情况下才可
使用，是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
下严禁占用。即便必须占用应
急通道，也应开启双闪，摆放三
角警示牌，车上人员要立即撤
离至安全地带。

应急车道违停 竟为偷摘核桃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
讯员 王垚垚）饭店将进购的新
鲜食材堆放在路边，准备逐一搬
回店内，不料其中一大袋子羊
肉，竟被出门遛弯的老大爷当做
垃圾捡走。9月 8日，民警仔细
排查，帮助饭店找回了羊肉。

当天下午 2时许，公安杏花
岭分局鼓楼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接到陈先生报警，称北大街一

家面馆，工人卸货时丢了一大
袋羊肉。接警后，值班民警、辅
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询问，陈先
生当天购买了很多新鲜蔬菜、海
鲜和肉食。货物送到后，工人先
将食材卸在店门前的马路上，陈
先生再自行搬入店内。然而，当
他搬完一趟海鲜后发现，一大袋
羊肉不翼而飞了。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调

取公共视频，并在周边走访摸
排。有群众反映，一位老大爷
曾经路过面馆，好像拿走了路
边的一个袋子。于是，民警多
方查找，设法联系到了老人。
原来，老人出门遛弯时，看到马
路边放了一个袋子，以为是饭
店遗弃的垃圾，便随手“捡”回
了家。老人得知是饭店进购的
食材，立即送回了羊肉。

羊肉不翼而飞 原是路人捡走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
讯员 李海燕）电动自行车的
车把上，装着一个手机支架。
骑车人边走边回微信或看导
航，这种情况下，极易出事。9
月 9日，和泽苑社区网格员在巡
查中遇到的两起交通事故，都
是分心骑行导致。

8日上午 8时，网格员郭银
莲行至露泽园小区附近，见一
名中年女子与一名外卖小哥发

生争吵，两辆电动自行车倒在路
边。她赶忙上前，好不容易才让
双方冷静下来。中年女子气呼
呼地说，自己骑车上班，车尾忽
然被撞，失去平衡，连人带车摔
倒在地。外卖小哥解释，当时着
急送餐，可途中又有新订单，单
手操作，结果撞了车。他也摔倒
了，好在两人均未受伤。郭银莲
注意到，外卖小哥的电动自行车
的车把上，有个手机支架。而

这，几乎是外卖小哥们的“标
配”，常能见到他们边骑车边看
导航或抢单。

下午 3时，网格员阎玉秀在
彭村路巡查，看到一名小伙坐在
地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地。有
路人将小伙扶起，小伙手掌轻微
擦伤，并无大碍。小伙说，手机
在支架上，提示有新的微信，他放
慢车速，伸手简单回复。没想到，
车子走偏，蹭上路牙，瞬间侧翻。

边骑车边刷屏 电动车酿事故 停 水 通 知
兹因配合太原市太茅东巷给水管线工程，需对

供水管线进行改造，定于2024年9月12日0时——

4时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汾东大街路南（汾东南路——太茅东巷）

望相关区域内的用户周知并提前做好储水准

备，因停水给您带来的不便请予以谅解。

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0日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王垚
垚）顾客购买了价值 1000余元的茶叶后，一
时粗心大意，扫码支付未成功便驱车离开。9
月 7日晚，民警调取公共视频找到顾客，帮助
茶庄营业员要回了钱。

当天傍晚，东缉虎营附近某茶庄内人
流渐散，营业员杨女士开始核对营收情况，
结果发现有一笔钱没有收到。仔细回想，
杨女士发现那是一名女性顾客，购买了价
值 1265 元的茶叶。由于那名顾客已经离开
一段时间了，杨女士只好试着报警求助。

接警后，公安杏花岭分局鼓楼派出所
值班民警赵明山、辅警高飞迅速赶到现场。
经了解，杨女士当时看到那名顾客扫码付
款，但忙于接待其他顾客未能及时核对钱
款是否到账成功。民警安抚杨女士后，立
即调取了店内及周边商铺的公共视频，很
快便锁定了那名顾客和她的车牌信息。

进一步调查，民警联系到了顾客彭女
士。接到民警电话，彭女士感到十分意外，
马上查看自己的消费记录，这才发现自己
扫码后，粗心大意未点击确认付款，导致支
付不成功。随后，在民警的帮助下，彭女士
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结清了款项。

客人未付茶款
民警帮忙追回

19年前，张女士与田先生协议离
婚。当时，为保障儿子今后的生活，
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待儿
子年满 18 周岁之后，将共有房屋过
户给他。然而，在儿子成年后的 9 年
时间里，房屋却迟迟未能过户。协
议约定好的房屋到底什么时候过
户？日前，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冯建
军工作室调解了这样一起赠与合同
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张女士与田先生于 1996年登记结
婚，1997年儿子小田出生。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两人购买了位于太原市敦
化南路某小区的一处房产，2004 年 7
月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

由于感情破裂，张女士与田先生
于 2005年 7月在杏花岭区民政局协议
离婚。离婚协议书财产部分约定，田
先生名下位于敦化南路某小区的房产
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离婚后由张女
士及孩子小田暂住，田先生放弃居住，
待孩子到 18 周岁成人之后再过户给
他。

此后，张女士与孩子小田实际占

有使用该房屋。2019 年 1 月田先生
因病去世，之后，田先生父母也先
后去世，至今，各方未按离婚协议
书约定办理该房产的过户登记手
续。

2024 年 6 月，小田研究生毕业谈
了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小
田请求母亲张女士协助办理上述房产
的过户手续，因为张女士拖而未办，小
田将母亲告上法院，要求判令张女士
配合自己办理该房产过户手续，将房
子过户到自己名下。

调解过程

为避免诉讼的繁琐与耗时，征求
当事人意见后，杏花岭法院将案件
分流至冯建军工作室进行诉前调
解。

调解现场气氛凝重。张女士眉头
紧锁，言语中带着焦虑：“法官，我与丈
夫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房产赠与儿
子，但儿子并非离婚协议的当事人，仅
是赠与条款的受益人，没有独立的给
付请求权；考虑到儿子还太年轻，守不
住财，日后万一把房子挥霍了，生活将
无法得到保障，现在我不同意房产过

户。”
听了母亲这番话，小田表示：“你

们当初说好的，为什么你现在要反
悔？我已经成年了，我有权利支配属
于我的东西！我父亲去世了，现在你
又不信任我，觉得我会挥霍财产，我真
的很伤心。”

当事人陈述完毕，冯建军法官围
绕案涉离婚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离婚
协议中约定的受赠子女是否享有独立
的请求权，以及当事方是否有协助过
户义务等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讲解。

冯建军告诉双方，张女士与田先
生离婚时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表达
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未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违反
公序良俗的情形，具有法律效力。离
婚协议书涉及双方婚姻关系的解除、
子女抚养、房产处理等多方面内容构
成一个整体，其中离婚协议对子女赠
与的约定不同于普通财产性赠与合
同。受赠子女依据离婚协议中赠与
条款享有直接、独立的请求权，有权
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要求夫妻一方或
双方履行给付义务，有资格成为原告
主体。

法官释法

冯建军表示，案涉房产，在田先生
生前已经处分，非其遗产。小田现已
成年，张女士应按照当年与田先生签
订的离婚协议约定，配合小田办理房
产过户。如今，所有权人之一的田先
生，因死亡无法履行配合义务，小田仅
需持田先生死亡证明，与张女士去不
动产登记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即
可。

经法官的释理说法和心理疏导，
张女士和儿子小田之间的隔阂最终消
除，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案涉房产
归小田所有，张女士于 2024年 10月 31
日前协助小田将案涉房屋所有权过户
到小田名下。

近年来，一些当事人协议离婚倾
向于对夫妻共有房产不做实体分割，
而是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共有的
房产归子女所有，但因受房贷、子女
未成年等诸多因素，夫妻双方离婚
后，不及时变更权属登记，一旦一方
反悔就会产生新的争议。冯建军法
官提醒，“夫妻共有房产归儿子”的约
定不符合无偿赠与合同的特征，亦不
能随意撤销。 记者 任蕾


